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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的加
快，对建设用地的占用越来越多，土地利用中存在的

问题日益突出，这些不利因素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

定和城市发展。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好《土地管理

法》，领会这些重大决策给土地管理职能、手段和方

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切实抓好土地管理的各项工

作。

１　存在的问题

１．１　莱西市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莱西市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有些

房地产开发商以解决农民住宅为借口，不经审批、不

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就利用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

发，将建好的商品房对外出售。其结果是有的户主

买了房屋也办不了土地转让过户手续，严重影响了

莱西市房地产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土地管

理上的混乱。针对这一问题，莱西市成立了专门领

导小组，在全市范围内全面进行了土地市场整顿，对

一些不规范的开发商进行了取缔和整顿，使房地产

管理逐步走上了正规化。土地市场规范以后，政府

不仅可以合理调配土地资源，而且由政府供应规划

和土地交易信息，可以让更多消费者得到明确的住

房供应量的信息，有助于消费者合理调整自己的置

业要求。

１．２　共有土地使用权中存在的问题

购房人对自己所买商品房的使用权一般都比较

清楚，但对自己所买商品房所在区域的共有权利并

不十分明确，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建筑区域内共有土

地使用权的归属、登记、处理没有明确详细的法律法

规和条例，如何登记和界定建筑区内共有土地使用

权也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和一

部分土地使用权共有人随意改变共有土地的规划和

土地用途，乱占滥用共有土地使用权的现象尤为突

出，不仅给土地管理增加了新的压力，而且严重影响

了环境的美观和城市面貌。

１．３　共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１）共有土地登记主要有２种方法：①建筑区
总用地按建筑面积进行分摊，房地产开发商在新建

商品房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同时也办理了整宗地的

预登记。待商品房开发建设项目竣工后，再经过土

地管理部门核实，将整宗地的用地面积与总建筑面

积的比值作为分摊面积的系数来修正每户分割单元

的房产面积，然后计算每户所分摊的土地面积。②
从建筑区共有土地没有进行分摊看，有的开发商对

共有土地面积大小也没有在土地证上注明，只是对

每栋建筑物所占的基地使用权在该栋房屋中进行分

摊，这种分摊容易造成实际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同建筑区宗地总面积不相符。

（２）目前使用的２种土地使用权登记方法都存
在着一定的欠缺，第一种土地登记方法虽明确了整

个建筑区内所应有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但房子基地

使用权即单栋房子的基地面积及所占份额不清楚，

建筑区共有的土地面积也不清楚。按共有土地登记

原则应登记共有的总面积及个体拥有的面积，由于

没有在附记中登记建筑区总面积及该栋房子的基地

使用权面积，使权利人对自己的权益没有形象化。

例如对于每栋基地使用权应有面积及每一共有人应

有面积分别登记，则在重建该栋房子或土地使用期

限到期时可以清楚基地使用权人的权利和义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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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土地登记方法没有登记共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造成共有土地使用权权利登记的真空。根据《房地

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

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

权同时转让、抵押”。又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地上建筑

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

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依据这些法

律法规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建筑区整个土地使用权是

属于全体业主，房地产开发商在卖出房之后，该建筑

区土地面积已全部分摊到全体业主身上。住宅区范

围内除用于建造地上建筑物基地以外的土地，都属

于附属基地，它是为住宅区环境配套服务必需存有

的土地，是从属于建筑物基地使用权的不可分离的

一部分。现代化住宅区除了多层和高层建筑物外，

还要具备优美的住宅环境和不可缺少的公用设施，

例如：绿化地、公益性娱乐活动场所、街道、保卫科等

用地，附属于住宅区基地的使用权只能为住宅区内

各建筑物基地的使用权人全体共有。住宅区内各建

筑物基地区分所有人都是附属基地使用权人，每个

区分所有人按其对建筑物基地使用权拥有的土地面

积，在附属基地面积中所占比例享有一定的权利。

但是在上述土地登记的方法中，土地登记只有房屋

占用范围那一部分面积，对于住宅区内的绿地、公益

性用地、街道及相关配套设施占用范围的共有土地

使用权没有办理登记。而且很多房屋出售完后土地

母证还在开发商手里，从而导致有些开发商故意混

淆概念，误认为业主根据土地使用证只拥有建筑物

基地使用权，称只是将房屋占用范围的土地使用权

转让给业主，但住宅区共有土地使用权还是归开发

商，因此，有些开发商借此机会在原有的建筑面积上

重新规划，随意改变土地用途，造成土地使用上的纠

纷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住宅区的环境。

２　建议

２．１　科学合理进行共有土地分摊和登记

比较合理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应该是权利人既知

道整体土地面积，又知道个体土地面积。个人房屋

土地使用权总面积＝基地使用权可以分摊的面积＋

共有土地使用权可分摊的面积，等式前为该物业的

土地使用权的权益总面积，等式后为该物业基地使

用权权益面积和共有土地使用权权益面积。开发商

在土地和房屋转让时应在附图上注明建筑区总用地

面积，建筑区共有土地面积和该栋房屋的基地使用

权面积。

建筑区共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可根据下式计算：

建筑区总用地面积 －建筑区内所有基地使用权面
积，根据这种登记方法，登记后建筑区所有的物业土

地使用权权益总和一定等于建筑区总面积。该栋房

屋所有业主的基地使用权权益面积之和等于该栋物

业所占有的基地使用权面积。根据土地登记的项

目，每个业主都可以知道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同

时还可以根据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计算出容积率、

建筑密度等，这对于保护共有土地和共有人的权益

是非常有利的。建筑区附属工程的共有土地从属依

附于建筑物基地，为各建筑物基地使用权人共有，因

此房地产开发商在出售房屋的同时也转移了建筑物

基地使用权和建筑区内的共有土地使用权。如果开

发商保留了部分住宅或建筑物以外的其他建筑物，

房地产开发商只能成为建筑区内共有土地使用权和

附属设施的共有人，对于建筑区共有地使用权，房地

产开发商只能作为一般的共有人同样对待。

２．２　尽快制定法律法规完善共有土地登记办法

进一步明确建筑区内共有土地使用权的分摊和

登记。可对目前土地使用证中的有些项目进行完善

和变动，例如土地证的分摊栏应注明基地使用权分

摊面积和共有土地分摊面积，在使用权栏注明该户

应分摊的基地使用权、共有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之和，

附图有宗地平面图，注明建筑区总面积、建筑占地面

积和建筑面积，同时应注明该户所在本栋房子的位

置。由于宗地图是张总体图，所以应再加一张本户

所在该栋房屋基地占地平面图，登记该栋房屋的建

筑面积。

通过以上科学合理的登记程序，使共有土地使

用权登记最大限度地形象化和科学化，既防止了建

筑区共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处于真空状态，又解决了

因权利不明确而导致的纠纷，进一步理顺了土地交

易市场程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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